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2026年医疗责任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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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1个包，采购医疗责任保险服务供应商。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1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按照供应商成交的总报价结算，签订服务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
4.验收方式和验收标准：
4.1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验收。
4.2验收标准：依据本项目磋商文件要求和成交人响应文件及双方订立的合同进行验收。
★三、技术、服务要求
（一）服务事项：
1.1为采购人两院区全体医务人员提供医疗责任保险服务。


1.2采购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包括诊断、治疗、护理环节。），因执业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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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患者人身伤害，在保险期间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采购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采购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供应商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二）服务要求：
1.全年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00万。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18万。
3.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不低于18万元。
4.每次事故绝对免赔最高不超过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5.院内协商赔偿限额不低于3万元。患者诉求在此金额内的，医患双方协商并经保险公司确认，采购人可先行垫付赔偿金额，并将处理情况向保险公司备案，保险公司承担采购人所垫付金额。
6.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 号）的有关规定，承诺对客户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制订医疗责任保险方案。
7.协助采购人做好医疗责任险承保工作。
8.自收到采购人投保资料后应及时出具正式保单和发票，并妥善做好保险对象的登记和管理工作。
9.若采购人有任何投保需求变化，承保机构应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10.能提供快捷方便的承保服务。
11.能提供完善的保险咨询、风险评估服务。
12.专人负责采购人医疗责任险保险事项，除了医疗责任险之外，还可负责采购人其他保险咨询事项。
13.根据多年的承保信息，为采购人承保理赔查询提供准确的数据。
14.召开双方座谈会，探讨对保险服务方式、服务质量及行业作风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实际需求不断改进和完善保险服务，签订合同时约定召开时间。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当成立专门的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服务机构，由有经验的专业理赔人员负责理赔服务工作，并配备相应的办公设备等。
2.设立热线电话，负责受理医疗责任保险的事故报案、咨询、疑难解答和投诉处理，对客户投诉。
3.对收到的索赔材料进行审核，按承诺时限向采购人书面反馈是否立案以及是否需要补充提供证明材料，对决定拒赔或者不予立案的，应出具正式的《拒赔通知书》或《不予立案说明书》；对需要补充提供证明材料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充提供的证明材料。对索赔材料齐全的案件，应及时赔款。
4.供应商收到采购人提供的账号后按承诺时限将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款支付到位。
5.理赔服务方案
（1）经医学鉴定机构属于医疗责任的案件按照鉴定结果进行赔付。
（2）经法院判决的案件按照判决结果进行赔付。
（3）经采购人和患者及家属协商的案件，经保险机构认可的进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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